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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定： 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 应当认定为工伤。

但在实践中， 对于特定案例能否依据上述规定认

定工伤， 往往会存在一定争议。

“合理时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六条的规定： 对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

中”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

作地与住所地、 经常居住地、 单位

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二）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

作地与配偶、 父母、 子女居住地的

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三） 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

所需要的活动， 且在合理时间和合

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四） 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

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因此， 认定“上下班途中” 的

“合理时间” 和“合理路线” 就尤

为重要， 需要结合路径、 时间和目

的三个方面综合判断。

所谓“合理时间”， 是指在工

作地与居住地之间的路段上行进时

所使用的符合常理的时间。 除了考

虑距离外， 还应结合道路通行条

件、 交通工具、 天

气状况、 拥堵程

度、 居住地点、 偶

然性时间等诸多因

素等， 作出客观合

理的判断。

实践中， 除了

考虑时间是否合

理， 还应考虑上下

班的时间点是否正

常， 比如加班加

点、 迟到早退、 早

到迟退、 上班期间

因私事外出等情

况， 这些时间是否

合理， 对认定“上

下班途中” 影响较

大， 在实践中也容

易引发争议， 特别

是迟到早退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是否

能认定为工伤争议最大。

第一种观点认为： 职工迟到、

早退系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 应当

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是， 早退与工

伤认定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 且这

些行为不足以导致员工失去工伤保

障的资格， 也与 《工伤保险条例》

“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

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

经济补偿” 之立法目的及“工伤认

定无过错认定” 的原则相违背。 因

此， 职工一定时间范围内的迟到或

早退行为， 虽然违反用人单位的规

章制度和劳动纪律， 但不足以影响

发生交通事故是在“上下班途中”

的性质认定。

虽然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持上

述观点， 但也有判例认为， 职工正

常的上下班或者经单位许可的上下

班， 且上下班的时间与工作时间紧

密相连， 才符合上下班途中的时间

要求， 否则不应被认定为工伤。

除了迟到早退， 实践中也有因

为早到迟退途中发生事故引发的工

伤认定争议。

比如有些职工下班后不回家，

在单位聊天、 打牌或者干其他事

情， 2 到 3 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后

再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或者应

该是 9 点钟上班， 6 点就去单位途

中发生交通事故。 上述情况能否被

认定为“合理时间” 呢？

对于早到迟退， 实践中有两种

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也符合“以上

下班为目的” 这一基本条件， 具有

正当性和合理性， 应属于“上下班

途中”。

另一种观点认为， 上下班途中

的工伤本就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工

伤认定三原则， 加重了用人单位的

责任， 因此应当对“上下班途中”

作狭义解释， 不能认定为“上下班

途中”。

可见， 对于早到迟退是否能认

定为“上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

法院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对此，

笔者认为， 特定情形下只要有正当

理由， 都应属于合理范围。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 就

是上班后因私事外出发生交通事

故。 对此， 法院的观点比较统一，

在未请假的情况下因私事外出发生

交通事故， 属于擅自离岗， 不属于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应为工伤或

视同工伤的情形。

“合理路线”

上下班途中的“合理路线”，

原则上是指职工为了上下班而往返

于住处和工作单位之间的合理路

径。 这里的住处既包含住所地、 经

常居住地、 单位宿舍等， 也包含配

偶、 父母、 子女的居住地。 这里的

工作单位根据工作需要也不一定只有

一处， 可以是固定的上班地点， 也可

以是外出工作、 开会、 学习等地点，

只要职工的主观目的是上班或回家，

即便因路况、 天气等原因选择多种交

通工具下班或者绕路下班， 也应认定

其路线为合理路线。

实践中， 何为“合理路线”， 应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最主要的争议在

于职工在上下班途中绕道的合理性判

定。 对此， 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要素

进行考虑：

一是目的要素， 即必须以上下班

为目的。 职工到工作场所 （固定上班

地点或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地点） 从事

工作、 开会、 培训、 劳动、 文体等活

动， 均应理解为上班， 而下班仅限定

为工作场所前往住所的途中。

二是时间要素， 即上下班使用的

时间是否合理。 应结合路径距离、 道

路堵塞、 交通工具、 天气状况等诸多

因素等作出判断。

三是路线要素， 即往返于工作地

和居住地的路线是否合理。 职工上下

班往往有多条路径， 至于该路径是否

最近、 是否属于职工经常选择的路

径， 只要在职工为上下班而往返于住

处和工作单位之间的合理路径之中，

都属于“上下班途中”。

实践中， 职工绕道是否属于“上

下班途中” 是争议最大的， 用人单位

往往会认为职工是因为私事而绕道，

因此发生交通事故不属于“上下班途

中”。

而司法机关对绕道的裁判观点相

对统一： 如果因客观原因 （突发事

件、 交通堵塞、 天气恶劣等） 而绕道

或者工作原因而改道走其他较远的路

线的， 是难以避免的情形， 具有必要

性， 可认定绕道的合理性。

如果因私事而绕道， 判断是否属

于合理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比如

每天因接送孩子上学、 去菜市场买菜

等原因而绕道， 那么也具有必要性，

可视为合理途径。

但是， 下班后与朋友聚会、 去明

显与回家路线不一致的地方买菜等情

形不具有必要性， 很难被认定为“合

理路线”。

此外，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

职工在周末或者放假时， 从单位出发

回老家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

这种情况需要从时间和路线两方

面进行判断， 综合考虑职工的出行意

图、 路程、 所需时间、 路途方向、 距

离远近及职工公司考勤要求和职工在

该要求下的惯常通勤模式等因素， 来

判断事故是否发生在职工上下班的合

理时间和合理路线内。

“非本人主要责任”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

定》 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

错的严重程度， 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一般交通事故的责任分为全部责任、

主要责任、 同等责任、 次要责任、 无

责任五种责任方分式担。

“非本人主要责任” 包含同等责

任、 次要责任、 无责任三种形式， 也

就是说， 只要职工对在上下班途中发

生的交通事故不负全部责任或者主要

责任， 就应当认定为工伤。

另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的规定： “在认定是否存在‘本

人主要责任’ 的情形时， 应当以有权

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 结论性

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

为依据， 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

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 前

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

定的，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

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

总之， 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如果

发生交通事， 一定要报警处理， 取得

事故认定书。 不出具或无法出具责任

认定书的， 应要求记录事故的时间、

地点、 原因、 过程等基本情况。 同

时， 劳动者需要搜集路线合理性、

以上下班为目的等基础事实作为证

据， 为后续的工伤认定提供事实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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